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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2010

年

3

月

2

日，关联股东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与厦门国际银行（以下简称

"

君合集团

"

）

厦门思明支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合同编号为

GR10020

），由厦门国际银行厦门思明支行

向君合集团授予综合授信，合同约定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6000

万元。

2010

年

3

月

2

日，公司签署并向厦门国际银行厦门思明支行出具了《担保书》，为君合集团

依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形成的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履行的程序

本次担保，为

2009

年

4

月

8

日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项下的具体实施项目，履行的程序具体如下：

2009

年

3

月

1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票回

避表决表决通过了《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股东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事项获得了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全体独立董事均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三、公司与君合集团互相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前述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2009

年

4

月

8

日）起一

年内，与君合集团提供担保，其中本公司为君合集团的各类融资提供担保，总额不超过

11000

万

人民币，且不超过君合集团为本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的

70％

。 实际发生的担保如下：

1

、本公司为君合集团提供的担保

2009

年

8

月

18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君合集团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的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合同》所形成的全部债务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010

年

3

月

2

日，公司签署并向厦门国际银行厦门思明支行出具了《担保书》，为君合集团

与厦门国际银行厦门思明支行签署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下形成的

6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2

、君合集团为本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

截止

2010

年

3

月

2

日， 君合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已为本公司提供各类担保余额为

30556.9

万元。

四、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87

年

5

月

5

日

住所：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月塘乡联星村

法定代表人：陈建宁

注册资本：

76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徐黎阳（占

70.63%

股权）、陈瑞莺（占

18.95%

股权）、陈建宁（占

10.39%

股权）

君合集团主营业务为鞋类、鞋用材料制造。

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君合集团持有本公司

22,419,423

股股份， 占本公司

9.86%

的股权，

总资产

7.75

亿元，净资产

4.82

亿元。

本公司董事陈瑞莺女士在君合集团任董事、总经理。

五、《担保书》的主要内容

1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范围：债权本金人民币

6000

万元及利息（包括逾期罚息和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和

债权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法律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

估费、拍卖费）。

2

、保证期间：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

2010

年

3

月

2

日，公司累计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23,493.49

万元，担保余额占

200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

41.19%,(

其中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18,493.49

万

元， 占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32.42%

； 对关联股东福建君合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5,

000.00

万元，占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8.77%)

；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若包含本公告所述之担保（以最高发生额

6000

万元计算），则公司累计提供的对外担保余

额为

29,493.49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合并报表净资产的比例为

51.7%

（其中为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为

18,493.49

万元， 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32.42%%

； 为关联股东提供的担保为

11,000.00

万

元，占公司净资产的

19.28%

）。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事项董事会审议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并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审议的《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股东互相提供担保的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

意见：

1

、公司与相关关联股东互相提供互惠担保，有利公司各项融资的顺利开展，有助于公司的

生产经营，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2

、本议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实施回避了表决，本

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我们事前审阅了相关材料，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

、众和股份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3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4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书面文件。

5

、独立董事意见。

6

、《综合授信额度合同》。

7

、《最高额保证合同》

8

、《担保书》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3 月 2 日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或股本）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

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上年年末余额

１９４

，

６４１

，

９２０．００ ３３４

，

４５４

，

７１０．６６ ６２

，

１０４

，

１５１．３８ －８６４

，

４４２

，

８４２．５１ －２７３

，

２４２

，

０６０．４７

加：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本年年初余额

１９４

，

６４１

，

９２０．００ ３３４

，

４５４

，

７１０．６６ ６２

，

１０４

，

１５１．３８ －８６４

，

４４２

，

８４２．５１ －２７３

，

２４２

，

０６０．４７

三、本期增减变动金额（减少以“

－

”号填

列）

３

，

１５８

，

１３９．９２ ３

，

１５８

，

１３９．９２

（一）净利润

３

，

１５８

，

１３９．９２ ３

，

１５８

，

１３９．９２

（二）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一）和（二）小计

３

，

１５８

，

１３９．９２ ３

，

１５８

，

１３９．９２

（三）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四）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或股东）的分配

４．

其他

（五）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六）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四、本期期末余额

１９４

，

６４１

，

９２０．００ ３３４

，

４５４

，

７１０．６６ ６２

，

１０４

，

１５１．３８ －８６１

，

２８４

，

７０２．５９ －２７０

，

０８３

，

９２０．５５

法定代表人：陈铁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胜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熊敏

� � � �

７．３

重大担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发生日期（协议

签署日）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期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是否为关联

方担保

上海纺织住宅开发

总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９

，

１８０

连带责任

担保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５

日

～２００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否 否

宁波森邦国际经贸

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

４

，

２４２．５５

连带责任

担保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

否 否

上海新业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２６９

连带责任

担保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否 否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

１３

，

６９１．５５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０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

０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

１３

，

６９１．５５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

） 无法表示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

０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７０％

的被担保对象

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０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５０％

部分的金额

０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

０

７．４

重大关联交易

７．４．１

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２

关联债权债务往来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４．３

报告期内资金被占用情况及清欠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未完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欠工作的，董事会提出的责任追究方案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５

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６

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７．６．１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发行时所作

承诺

实际控制人陈铁铭先生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披露的重大

资产重组报告书中承诺， 拟购买的标的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度

至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３０

，

２８６．９８

万元，若

２００９

年度至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盈利总数不足净利润承诺总

数的， 陈铁铭将在补偿数额确定后的

９０

日内以现金或证

券监管机构认可的其他方式予以补偿。

目前，重大资产重组材料已经

递交给中国证监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２

日， 中国证监会向公司

下发了

０９２１６３

号行政许可申

请受理通知书，正式受理公司

的重大资产重组申请。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根据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上海办事

处（简称“长城资产”）向本公司提交的资料，根据（

１９９７

）沪

高经初字第

３

号民事判决书，本公司为上海金福实业发展

公司（简称“金福实业”）在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

公司（简称“农信公司”）的借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农信公

司、金福实业及本公司于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

２８

日就该案还款事

宜达成了《协议书》，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９

日在上海市高级

人民法院就《协议书》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该《协议书》约

定“如丙方（本公司）违反上述协议不能按期还款， 则本协

议立即无效， 甲方（农信公司）即可根据判决书规定向法

院要求丙方（本公司）履行”。

１９９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 上海浦东

联合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申请人向上海市高级人

民法院提交了一份《申请执行书》， 载明就前述执行和解

协议书， “被执行人上海金福实业发展公司仍未履行协议

书所规定的义务， 特申请强制执行”。此后， 长城资产又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 《文汇报》 刊登了相关 《债权催收公

告》， 此笔欠款截至长城资产受让债权日的本息合计为

３９

，

２９９

，

３１８．３５

元。

＠

根据长城资产向本公司提交的资

料， 根据（

１９９８

）沪高经初字第

４９

号调解协议书， 本公司

为纺开发在上海浦东联合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借款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此后， 长城资产又于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９

日在《文汇报》刊登了相关《债权催收公告》， 此笔欠款截

至长城资产受让债权日的本息合计为

１６

，

２８７

，

４２０．５０

元。

＠

以上两笔历史担保债务，本公司查无任何档案资料和记

录。 本公司将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并根据具体进展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程序。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陈铁铭先生已经

出具承诺，如未来经查证确需由兴业房产就上述两笔历史

担保债务实际承担担保责任，本人代兴业房产承担上述担

保的相应责任，并且无论本次定向增发能否成功实施均放

弃向兴业房产追偿。

未达履行条件

７．６．２

公司资产或项目存在盈利预测，且报告期仍处在盈利预测期间，公司就资产或项目达到原盈

利预测及其原因作出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７

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诉讼（仲裁）基本情

况

诉讼（仲裁）涉及

金额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审理结果

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执

行情况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普陀区法院受

理了原告中国石化

集团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仪征分公

司与被告上海经融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第三人上海纺

织控股 （集团）公

司、万泰（集团）有

限公司、 国勤投资

有限公司、 上海兴

业房产股份有限公

司、 山东亚泰实业

有限公司、 海南申

海企业联合集团公

司、 海南银邦贸易

有限公司公司解散

纠纷一案。

８５０

执行过程中

由于上海经融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应收

７６５０

万元注册资本迟迟没

有到位和经营不善，本

公司对上述出资已予

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按

照规定，上海经融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解散后

将进行清算。 清算后如

有剩余资产，本公司将

按实际出资比例享有

对应剩余资产

１９９７

年

１２

月， 本公司以

８５０

万元出资参与设立上海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占注册资本的

１１．１１１％

。 在其余的

７

家股东中，只有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仪征分公司、上海纺织控股

（集团）公司出资到位。 基于上海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金迟迟不到位，再加上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

因而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仪征分公司向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提出解散上海经融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的诉讼请求。

普陀区人民法院判决上海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予以解散。 由于公司对上海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的出资已予全额计提减值准备。按照规定，上海经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解散后将进行清算。清算后，如

有剩余资产，本公司将按实际出资比例享有对应剩余资产。

７．８

其他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７．８．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２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３

持有非上市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８．４

买卖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７．９

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或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否

§８ 监事会报告

８．１

监事会对公司依法运作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决策程序合法，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在新一届董事会的领导下，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没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没有发生损害公司利益

的行为。

８．２

监事会对检查公司财务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进一步要求公司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对公司原有的制度按公司的

实际情况进行充实和完善。由于公司财务状况未得到根本好转，对上海纺织住宅开发总公司的担保风险

尚未解除，二

○○

九年公司在新一届董事会的领导下，在化解担保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且取得重大的成

绩，实现了公司二

○○

九年全年盈利。 监事会对公司采取了各项措施有效化解担保风险表示认同，同时

希望公司董事会加快定向增发收购资产的工作进程， 加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研究， 采取强有力的措

施，改善经营，为公司迅速走出困境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８．３

监事会对公司最近一次募集资金实际投入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最近三年内没有实施再融资行为。

８．４

监事会对公司收购、出售资产情况的独立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推出了以定向增发方式收购现任大股东陈铁铭先生控制的优质房地产资产。在整个

操作过程中，没有发现内幕交易，没有损害股东权益的事件。

８．５

监事会对公司关联交易情况的独立意见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是向大洲集团借款。 由于历史遗留担保问题，公司深陷财务危机，日

常财务运转根本难以维系，公司根本不可能获得银行贷款等第三方的资金支持，只能寻求现任大股东大

洲集团的借款援助。董事会从公司发展的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出发，对暂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按照法

定程序审议批准，并履行信息披露，体现了诚信义务。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宜并形

成决议的过程进行了监督。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在提出和审议关联交易的过程中履行了诚信义务，

审议和表决通过的关联交易事宜的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审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８．６

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意见的独立意见

１

、监事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给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无异议。

２

、监事会督促董事会切实履行降低公司债务、化解担保风险工作所签署的协议。

３

、监事会督促董事会切实按照中国证监会要求及时反馈材料，为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审核

通过不懈努力，从而尽快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４

、监事会督促董事会进一步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在决策、投资、经营及信息披露方面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要求办理，维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８．７

监事会对公司利润实现与预测存在较大差异的独立意见

由于公司经营能力尚未恢复，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的收入情况无法确定，仅预计

２００９

年的管理费用和财

务费用分别约

９２０．６０

万元和

２８５．６５

万元。

§９ 财务会计报告

９．１

审计意见

财务报告

□

未经审计

√

审计

审计意见

□

标准无保留意见

√

非标意见

审计意见全文

审计报告

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１０１７７

号

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房产）财务报表，包括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９

年度的利润表、

２００９

年度的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９

年度的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

财务报表附注。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兴业房产管理层的责任。 这种责任包括：（

１

）设计、实施

和维护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而导致的重大错报；（

２

）

选择和运用恰当的会计政策；（

３

）作出合理的会计估计。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

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据。 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

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 在进行风险评估

时，我们考虑与财务报表编制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

性发表意见。 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

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我们认为，兴业房产财务报表已经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兴

业房产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２００９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以上会计报表是基于持续经营的原则而编制的。 兴业房产近几年

几乎无主营业务，经营资金匮乏，未能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兴业房产为或

有事项应承担的责任已累计计提预计负债为

２．４０

亿元，累计亏损为人民币

８．６１

亿元，净资产为负

２．７０

亿元。 我们关注到：兴业房产已在会计报表附注十（三）中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措施为兴业房产

２０１０

年经营能力逐步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该重组方案正式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前，其持续经营能力仍然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本段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意见。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韩频、郑钢

上海市南京东路

６１

号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

９．２

财务报表

资产负债表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编制单位：上海兴业房产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六）、

１ ８５８

，

５３４．４０ １３

，

２１４

，

５８９．６４

交易性金融资产 （六）、

１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预付款项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六）、

３ ７５６

，

８５３．５４ １８３

，

４７５．９４

存货 （六）、

４ ０．００ ０．００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１

，

６１５

，

３８７．９４ １３

，

３９８

，

０６５．５８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持有至到期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六）、

５ 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六）、

６ ５５６

，

３７９．６４ ３９２

，

８２２．３７

在建工程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六）、

７ ６４２

，

２２２．２２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３

，

３４８

，

６０１．８６ ２

，

５４２

，

８２２．３７

资产总计

４

，

９６３

，

９８９．８０ １５

，

９４０

，

８８７．９５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六）、

９ ８３６

，

６６７．６８ ２０

，

８３７

，

４５１．８８

交易性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六）、

１０ ３４４

，

５７８．００ ３４４

，

５７８．００

预收款项 （六）、

１１ １２１

，

９４０．１６

应付职工薪酬 （六）、

１２ １７６

，

５６１．３５ １６６

，

９４８．２７

应交税费 （六）、

１３ ５

，

１４４

，

０９９．１１ ５

，

２９１

，

３１６．７９

应付利息 （六）、

１４ １４

，

８５１

，

０４９．３７ １６

，

２９１

，

３４９．１０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六）、

１５ １３

，

５３１

，

６６７．０８ ５

，

６６１

，

４７２．０５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３４

，

８８４

，

６２２．５９ ４８

，

７１５

，

０５６．２５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长期应付款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六）、

１６ ２４０

，

１６３

，

２８７．７６ ２４０

，

４６７

，

８９２．１７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２４０

，

１６３

，

２８７．７６ ２４０

，

４６７

，

８９２．１７

负债合计

２７５

，

０４７

，

９１０．３５ ２８９

，

１８２

，

９４８．４２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实收资本（或股本） （六）、

１７ １９４

，

６４１

，

９２０．００ １９４

，

６４１

，

９２０．００

资本公积 （六）、

１８ ３３４

，

４５４

，

７１０．６６ ３３４

，

４５４

，

７１０．６６

减：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六）、

１９ ６２

，

１０４

，

１５１．３８ ６２

，

１０４

，

１５１．３８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六）、

２０ －８６１

，

２８４

，

７０２．５９ －８６４

，

４４２

，

８４２．５１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合计

－２７０

，

０８３

，

９２０．５５ －２７３

，

２４２

，

０６０．４７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

权益）总计

４

，

９６３

，

９８９．８０ １５

，

９４０

，

８８７．９５

法定代表人：陈铁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胜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熊敏

利润表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六）、

２１ ４１６

，

７４０．００ ２

，

６３３

，

０００．００

减：营业成本

营业税金及附加 （六）、

２２ ２３

，

１２９．０７ １４６

，

１３１．５０

销售费用

１１６

，

６７４．７４ ２７０

，

２５５．３６

管理费用

９

，

２１３

，

７１１．７５ ７

，

０５２

，

７８５．４６

财务费用

１０３

，

０５５．７２ －５９

，

６６７．６６

资产减值损失 （六）、

２４ －１

，

８６６

，

６２８．８３ １２

，

７５９

，

１８３．６４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

失以“

－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

”号填

列）

（六）、

２３ －１６５

，

０９１．７８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

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

”

号填列）

－７

，

１７３

，

２０２．４５ －１７

，

７００

，

７８０．０８

加：营业外收入 （六）、

２５ １０

，

４１２

，

６７１．１４ ４７

，

６５３

，

７３４．５７

减：营业外支出 （六）、

２６ ８１

，

３２８．７７ ２７

，

４４０．１３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

－

”号填列）

３

，

１５８

，

１３９．９２ ２９

，

９２５

，

５１４．３６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

”

号填列）

３

，

１５８

，

１３９．９２ ２９

，

９２５

，

５１４．３６

五、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２ ０．１５

（二）稀释每股收益

０．０２ ０．１５

六、其他综合收益

七、综合收益总额

法定代表人：陈铁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胜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熊敏

现金流量表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１２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

现金

４１６

，

７４０．００ ２

，

３３３

，

０００．０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六）、

２８ ３

，

００１

，

３４７．８０ ６

，

２７６

，

６２５．９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３

，

４１８

，

０８７．８０ ８

，

６０９

，

６２５．９８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

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

付的现金

３

，

５３２

，

６６７．８１ ３

，

２１３

，

２０６．４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６９

，

２６０．５７ ４０３

，

９６２．７１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六）、

２８ ５

，

５８６

，

７１６．６６ ９

，

２９５

，

２７１．９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９

，

２８８

，

６４５．０４ １２

，

９１２

，

４４１．１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５

，

８７０

，

５５７．２４ －４

，

３０２

，

８１５．１６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７

，

１８４

，

９０８．２２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

净额

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１８０．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４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２０５

，

０８８．２２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４８９

，

４９８．００ ２９３

，

６２０．６０

投资支付的现金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

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８９

，

４９８．００ ２９３

，

６２０．６０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８５

，

４９８．００ ６

，

９１１

，

４６７．６２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六）、

２８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

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１２

，

３５６

，

０５５．２４ ２

，

６０８

，

６５２．４６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１３

，

２１４

，

５８９．６４ １０

，

６０５

，

９３７．１８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８５８

，

５３４．４０ １３

，

２１４

，

５８９．６４

法定代表人：陈铁铭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胜利 会计机构负责人：熊敏

所有者权益变动表（附后）

９．３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９．４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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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2010]41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195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

币

32.0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24,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43,149,323.14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80,850,676.86

元。 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深圳市鹏城会计事务

所有限公司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了

"

深鹏所验字

[2010]040

号

"

《验资报告》。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连同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保荐机构

"

）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

鞍山湖东路支行（以下简称

"

建设银行

"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马鞍山团结广场支行（以

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于

2010

年

2

月

22

日分别签订了《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

三方监管协议

"

）。 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二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存款情况如下：

公司在建设银行开设专户账号

34001658608053004877

，截止

2010

年

2

月

12

日，专户余额

为人民币

15,256,599.50

元。另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于建设银行募集资金

250,000,000.00

元和

40,

000,000.00

元。 公司合计在建设银行专户存入募集资金为

305,256,599.50

元，该专户仅用于

3

万

吨稀土多元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先进涂镀技术与稀土材料工程中心项目、超额募集资金

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在工商银行开设专户账号

1306020829300040183

，截止

2010

年

2

月

12

日，专户余额为

人民币

594,077.36

元。 另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于工商银行募集资金

230,000,000.00

元和

45,000,

000.00

元。 公司合计在工商银行专户存入募集资金为

275,594,077.36

，该专户仅用于

2.6

万吨稀

土锌铝合金镀层钢丝钢绞线项目、超额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在上述二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入募集资金总额合计为

580,850,676.86

元。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保荐机构。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公司、开户银行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三、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

作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开户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保荐机构每季度对公

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公司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陈霄汉、贾梅，可以随时到开户银行查询、复印公

司专户的资料；开户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开户银行按月（每月

5

日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

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按照孰低原则在

1,

000

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5%

之间确定）的，开户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

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开户银行，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三方监管协议的效力。

八、 开户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或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

存在未配合保荐机构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三方监管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

专户。

特此公告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年 3�月 2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２９１ 证券简称：星期六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８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和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经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协议条款内容如下：

第一条 甲方将在乙方开设的专户中存放的募集资金中的

２０１９４．９０５

万元转为以定期存款

和通知存款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存入方式 账 号 金额（万元） 存入日期

１

年定期存款

４８２２６４１５３６０８５１０００２２７１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４８２２６４１５３６０８５１０００２２７１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３

个月定期存款

４８２２６４１５３６０８５１０００２２７１ ５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７

天通知存款

４８２２６４１５３６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８２３ ５００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７

天通知存款

４８２２６４１５３６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８２３ １３１９４．９０５７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第二条 为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甲、乙、丙三方同意：甲方以上述定期存款

和七天通知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并在上述定期存款和

七天通知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规定的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款

或七天通知存款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丙方。 甲方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的到期、续存均

需要从募集资金专户中经过。

第三条 本补充协议中甲方的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不得用于质押或抵押。

第四条 本补充协议中甲方的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账户不得直接支取资金， 也不

得向《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甲方如需支取

资金，上述定期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必须转入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通知丙方。

第五条 本补充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丙方持续督导期结束之

日（以时间较早者为准）止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第六条 本补充协议为构成甲、乙、丙三方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在广东省深圳市签署的《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该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补充协议与《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规定不一致之处，以本协议为准。 本协议未尽事宜，按照《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关条款规定执行。

第七条 本补充协议一式八份，甲、乙、丙三方各持一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广

东证监局各报备一份，其余留甲方备用。

特此公告

佛山星期六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三月二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８６２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１０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了作者张若语的文章《启动信托计划增资扩

股 宁夏发电集团整体上市开拔》，涉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发电集团”）增资扩股事宜及以本公司为平台实施整体上市等信息。

二、澄清说明

就上述文章所涉及之事项，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致函发电集团，发电集团按照

相关规定进行了核查。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本公司收到了发电集团的书面回复函。

《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刊登的文章《启动信托计划增资扩股 宁夏发电集团整体上市开拔》

中发电集团以本公司为平台实施整体上市的描述与事实不符；发电集团本次增资扩股不会

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发电集团已承诺，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不会考虑、筹划整

体上市或以本公司为平台实施整体上市事宜，且在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涉及本公司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回复函全文如下：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发来《问询函》收悉。 关于《启动信托计划增资扩股 宁夏发电

集团整体上市开拔》（《

２１

世纪经济报道》，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２６

日，作者张若语）报道内容，经核

查，我公司回复如下：

一、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我公司与我公司现有股东及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投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增资认购协议》；同日，我公司现有股东与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

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还签署了关于设立宁夏发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 《中外合资经营合

同》。 上述《协议》和《合同》约定，引进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我公司新股东，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将我公司注册资本增至

３５９

，

９７７

万元。 目前，关于我公

司此次增资扩股的协议和合同尚未生效，相关行政审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中银集团投资

有限公司和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地位尚未依法确立，上述协议和合同的附条件生

效及实际履行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我公司本次增资扩股不会导致你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化。

二、关于本次增资完成后，宁夏发电集团是否将进行股份制改造并择机启动整体上市

事项的说明。 我公司此次增资扩股工作中签订的《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确有各股东将积极

努力促使公司实现上市的远景描述。 但目前我公司并无上市的计划及安排，亦不存在利用

你公司作为平台进行整体上市的考虑。 因此，报道中关于我公司整体上市的描述与事实不

符。 我公司在此郑重承诺，在未来的六个月内，不会考虑、筹划整体上市或以你公司为平台

实施整体上市事宜，且在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涉及你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特此函复。 ”

按发电集团本次增资扩股协议各股东拟认缴的出资额以及持股比例为：

股东名称

出资额

（万元人民币）

股权比例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９０

，

３１０ ２５．０８％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８４

，

５７８ ２３．５０％

中银集团投资有限公司

８３

，

６９５ ２３．２５％

中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

，

９９７ １２．５０％

北京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４４２ ７．９０％

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７

，

９５５ ７．７７％

总 计

３５９

，

９７７ １００％

发电集团本次增资扩股工作还在进行当中，各出资方还在履行各自有权机构的审批程

序，最终的出资额及持股比例还有可能变动。

三、其他说明

本公司承诺，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风险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站（网址为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为公司选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０一０年三月二日


